
林鄭三個新願景有助突破香港管治困局

回歸之後，廣大市民作為持份者，
要求參與議政、參與制定政府政策的
意願日益強烈，這是「政治」的應有
之義。林鄭提出與民共議、廣納賢
能，完全符合現代意義上政治的涵
義。實際上，林鄭在2007年任發展局
局長開始，已表示重視公眾參與和與
民共議，其中有幾個特點，一是要協
調不同持份者間互動，不再只是政府
從上而下收集意見，而會用不同渠道
去促進討論，包括落區做公眾論壇、
焦點小組，甚至是製作網上遊戲吸引
大家參與；還有就是做家訪，或通過
團體聯絡不同人士。「儒家十三經」
之一的《禮記》已提出：「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選賢與能」與林鄭提出的
「廣納賢能」，意思相近。「廣納賢
能」也是為管治注入新血，凝聚精
英，為建設香港出謀獻計。政府不分
親疏，管治團隊選賢任能，廣納民
意，尋求社會共識，對有效的管治會
產生實際作用。

林鄭堅持與民共議考慮政綱
林鄭提出與民共議、廣納賢能，是

回應社會、順應民意，吸納不同立場
的合理建議，避免施政閉門造車，使
政策內涵更豐富、更貼近民意，推行
起來更暢順。林鄭解釋，將於日內與
媒體見面分享制定政綱的重點和進
程，因為起步遲，而且堅持與民共議

考慮政綱，所以會多聽意見，預計完
整的政綱將於三月上旬公佈。相比起
來，有參選人提出的政綱由於沒有做
到「與民共議」，明顯有閉門造車的
弊端。例如對於曾俊華籠統地提出
「六成人住在公營房屋」的目標，又
沒有具體落實規劃與政策措施，各方
不禁質疑：參選人提出這個政策目標
之前，究竟有沒有多聽不同意見、與
民共議？特首梁振英指出，若要達到
「六成人住在公營房屋」目標，市場
沒有私人住宅供應，樓價會提高，逼
使很多本身有能力購買私樓的人輪候
公營房屋。

進一步突破「積極不干預」舊理念
林鄭提出，政府努力成為經濟發展

的促進者和推進者，政府除了要繼續
做好公共服務提供者及監管者的角色
外，應該更努力做促進者及推動者角
色，為百業拆牆鬆綁，利便營商。林
鄭的這一管治新理念，是對「積極不

干預」舊理念的進一步突破。「積極
不干預」政策是回歸前財政司夏鼎基
於 1980年提出的術語，香港在所謂
「積極不干預」的年代，英資在香港
多個行業有特權，甚至有壟斷性的特
權，在在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
局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現任特首
梁振英提出政府「適度有為」，指出
「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
一定要有所作為。」林鄭提出政府努
力成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和推進者，
是政府「適度有為」的深化。發展經
濟、特別是推動創新創意產業，沒有
政府參與不可能，政府要成為經濟發
展的促進者和推動者，是與時俱進，
積極有為的表現，是對香港未來有承
擔、負責任的表現。

新理財哲學共用發展成果
林鄭提出實行新的理財哲學，指出政

府必須要善用資源，投資未來，回應市
民的訴求，讓大家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

成果。
公平合理分配財富，各得其分，共

用發展成果，有效收窄貧富差距、消
除社會矛盾，才能奠定社會和諧的基
礎。政府財政盈餘取之有道，也要用
之有道，社會各界早已不滿多年來
「倉廩實而百姓虛」的狀況，期望政
府善用儲備推動長遠發展及改善民
生，讓各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提出
實行新的理財哲學回應了市民的期
望。
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及民生方面

存在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加上市
民訴求日益多元和對政府提出更高要
求，下任特首面對的挑戰之嚴峻、複
雜、深刻，非同一般。世情、國情、
港情的複雜變化，凸顯提升管治能力
的重要。林鄭三個管治新願景，顯示
她能夠掌控全局，具有開拓精神和良
好管治能力，能夠帶領香港突破管治
困局，使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與和諧，
市民安居樂業。

林鄭提出從三個方面入手提升管治，包括與民共議、廣納賢

能，政府努力成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和推進者，以及實行新的理

財哲學、讓社會分享經濟成果。這三個管治新願景有助突破香港

管治困局，對香港落實良好管治有積極意義。

為民抑或為掌聲的政綱

行政長官參選人曾俊華於2月6 日發表政綱，當中有
不少具爭議性的綱領，包括於任內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重啟政改及稅制改革等，似乎都在意圖跟他之前
提及於任內「休養生息」的施政理念劃清界線。一方面
聲稱自己不夠提名票而頻頻向泛民「借票」，另一方面
則強調要爭取更完整的政治光譜而在政綱上向建制派頻
送秋波，這位精於政治化妝的參選人及其團隊是否在打
着左右逢源的算盤？

白紙草案不設前提
特首梁振英在回應曾俊華的政綱時清楚表示為二十

三條立法是香港對國家需要履行的憲制責任，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
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
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建立聯繫」。
藍紙草案是正式立法的程序之一，亦是立法會三讀的

先前程序，故此採用藍紙草案進行二十三條立法才是特
區政府以認真及務實的態度履行憲制責任的方式。相
反，曾俊華倡議以白紙草案為二十三條立法，只是以一
份用以探詢民意的草案，既沒有規定要就二十三條設七

個大前提，更沒有強制提上立法會的約束力，市民更可
以將整個提案推翻。最諷刺的是在政綱中強調「有規有
矩」的曾俊華，推出以白紙草案進行二十三條立法，實
有墜入「程序違憲」之嫌！

有「程序違憲」之嫌
因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內容屬已經規範的事，倘若

曾俊華在任內先以白紙草案諮詢民意，再以截然不同的
藍紙草案遞上立法會，法例一旦通過市民便可以申請司
法覆核質疑政府的做法，為來屆的特區政府埋下巨大的
政治炸彈。加入政府工作35年、曾位居財政司司長的曾
俊華及幕後的資深政務主任，沒有理由不曾察覺這個潛
在的憲制危機，究竟曾俊華是企圖魚目混珠讓選委誤以
為他真心想履行憲制責任，抑或是意欲博取中央政府信
任的孤注一擲？
各個參選人為了爭取選委提名或提高民望，而提出符

合這些目標對象口味的政綱固然能夠理解，但為了達到
個人目的而罔顧推出的政策為香港社會帶來極大震盪的做
法則絕不可取。冀望每位手握提名票的選委需要細嚼參選
人的政綱及相關政策對香港社會的深遠影響，在特首選舉
提名期結束前作出負責任的提名，不負廣大香港人對各位
選委的厚望。

王偉傑 群策匯思常務理事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謝曉虹 香港青賢智匯創會主席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期望未來特首落實青年發展政策

特首選戰已拉開帷幕，多名特
首候選人爭相鬥玩「面書」，除
了通過網上社交媒體宣傳自己的
理念、政綱等，還大放自己落區
與民同樂的照片，也不時與青年
人自拍，玩直播，更邀請青年人
一起站台，務求營造自己「貼
地」的形象，貼近青年人，可見
通過社交平台爭取民心，爭取青
年支持成為競選工程中重要的核
心元素。但識玩「面書」就表示
能夠與普羅大眾及青年溝通嗎？
多like就表示能得青年歡心嗎？
早前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
煒發表文章，指青年發展政策將
可提供一個統一長遠的願景，讓
社會能朝着目標共同努力，並指
出最需要繼續努力的，始終還是
與青年最貼身的兩個範疇──教
育與就業。筆者非常同意香港需
要建立一套青年發展政策，內容
主要是提供願景讓青年如何開心
快樂地成長和發展潛能，讓青年
有一個正面的價值觀。同時，我
認同目前香港青年所面對的教育
問題和就業問題最為迫切。
關於教育問題，我認為政府推
行的生命教育與生涯規劃方向正

確，值得繼續深化和優化，讓學
生能夠在中學階段多接觸和了解
不同的行業，建立「行行出狀
元」的思想，多發掘自己的興趣
建立所長。同時，建立正確與正
面的人生觀及價值觀，提升學生
的抗壓能力也是至關重要。關於
學生畢業後所面對的就業問題就
更為複雜。香港產業發展單一，
學生感覺能夠選擇的工作實在不
多，而市場則出現「有工無人
做，好工爭崩頭」的現象。有不
少學生選科時大多選擇讀醫讀法
律，也有不少跑去讀工商管理，
因為父母認為將來收入有保證，
有前途又有「錢途」，但所讀科
目並非自己真正喜歡，感到飽受
壓力苦不堪言。
其實，我認為學生不需要早早

劃地自限，我鼓勵青年可以多把
握機會參加不同的交流及實習計
劃，從交流與實習過程中，鍛煉
自己，提升自己，了解興趣，認
清目標，同樣能夠找到出路。我
身邊不少青年朋友在大學階段協
助籌辦交流活動，從中開闊視野
擴展人脈，有的在創業，有的得
到老闆賞識成為公司見習行政人
員，有的繼續深造做研究，有的
做「斜槓青年」，「斜槓」一詞
指英文中的「Slash」，是指越來
越多的年輕人不再滿足「專一職
業」這種無聊的生活方式，而是
選擇一種能夠擁有多重職業和身
份的多元生活。說到底，生活是
自己的，不是讓別人指點的，只

要自己活得開
心，覺得工作有
意義就足夠了。
民政事務局早

前出版了《本屆政
府的青年發展工
作 2012-2017》小
冊子，總結本屆政府在不同範疇
的青年發展工作。從內地交流、
內地實習計劃、青年服務團、興
建青年宿舍、落實推出三億元的
「青年發展基金」、新增「一帶
一路」資助計劃等，都見政府愈
來愈着重青年發展，也敢於嘗
試，而且活動多元廣泛，但似乎
活動宣傳成效略有不足，需要加
倍努力。筆者特別欣喜特首在剛
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研究青年
發展政策的決心，讓社會一起制
訂願景，筆者希望未來能夠多到
不同學校及社區，接觸、聆聽不
同青年朋友聲音和意見。此外，
我建議政府可以優化地區的青年
活動委員會，吸納更多青年參與
地區活動及事務，讓青年有機會
參與不同諮詢委員會協助制訂政
策。青年發展政策與其他政策一
樣，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從無
到有更是一個突破，一個好開
始。
新一年，期望未來特首能夠下

定決心落實青年發展政策，能夠
真正與青年同心、與青年同行。
到底誰是真心實意為青年，還是
只做「公關秀」，相信青年心中
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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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合適的特首關乎港穩定繁榮
張仲哲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四個特首參選人宣佈參選下任特首，並陸續推出各
自的政綱，特首選戰已正式展開。對於港人而言，選
出合適的特首人選對香港穩定繁榮至關重要。前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政府機構服務香港36年，在現屆
政府做了四年多政務司司長，對現行政策瞭然於胸，
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四項標準，是合適和理想的特首
人選。本人認為，是目前最能夠為香港帶來新希望的
特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林鄭月娥有豐富從政經驗，更是本屆管治團隊核心成

員，有決心、有能力延續現屆政府得民心的良好政策，得
到各界的支持。她非常熟悉扶貧、醫療、房屋等多方面的
工作，組織能力和管治能力強，有膽識，魄力智慧獲肯
定，具備擔任特首的能力。
她重視良好管治手法，重視在未來的問責班子中輸入

新血，相信她有心有能力去執行自己凝聚共識、落實治

港的美好願景、推動香港發展。她有擔當，具使命感、
有責任讓良好的政策延續下去。相信她會在土地房屋、
扶貧養老、創新科技、惠及市民等良好政策上繼續深耕
發展。
香港回歸祖國20載，不斷面對新問題、新矛盾，要求

特區政府與時俱進。林鄭月娥提出的治港「八大願
景」，相信是切實可行的政策，可給香港繁榮穩定創造
新景象。由她出任下一屆特首，相信可帶領特區政府調
和各界複雜的利益訴求。從處理「佔中」、「港獨」這些
突發和棘手的事件中，充分顯示出她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
管治能力和智慧，得到中央充分的肯定。因此本人相信林
鄭月娥在政壇的威信和號召力，各界精英、市民一定願意
鼎力支持，相信她能帶領香港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確保香港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促進社
會和諧，繼續繁榮穩定。

《蘋果日報》突然掉轉槍頭有何玄機？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今屆特首選舉形勢波譎雲詭，原因是反對派在選舉中
扮演了「藏鏡人」的角色，企圖在背後撥弄風雲，「造
王」反中，令到本來是比能力、比政綱、比政績的特首
選舉，變得更為複雜與詭異。
為配合「造王」圖謀，反對派不惜支持與他們理念最

為相近的建制派參選人，儘管其拒絕反對派撤回人大「8
．31」決定等開價，但反對派卻不以為忤，甘願奉上提
名票，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也大力吹捧，認為反對
派選委應該集中票源「兩害取其輕」云云。然而，近日
《蘋果日報》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該「造王」目標
的政綱是「暗藏梁振英路線」，甚至指其出任特首，
「社會撕裂、立法會拉布等情況，必然要再次重演」，
「團結香港的口號，隨時會淪為空談」云云。何以《蘋
果日報》立場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原因是反對派正在
調整特首選舉策略。
反對派開始時擺明車馬的「造王」，很快就發覺策略

不妥，原因是反對派選委支持得愈賣力、《蘋果日報》
吹捧得愈肉麻，反而令「造王」目標更受質疑，建制派
選委都會想，如果一個參選人的支持基礎都是來自反對
派、來自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甚至鼓吹「分離」以至
「港獨」人士，這樣的人還如何可稱為愛國愛港，又如何
令中央信任？結果，反對派的賣力支持變成「愛之適足害
之」，多個民調都顯示市民不相信其「造王」目標有機會

成為特首。
反對派的操盤手看到這樣的形勢，立即調整策略，主

要有三步棋：一是與「造王」目標劃清界線，甚至小駡
大幫忙，顯示其支持基礎並非來自反對派，以減輕建制
派選委的疑慮。二是在提名上採取漁翁撒網的做法，不
再表示集中提名，改為表示胡國興、梁國雄都是可以提
名的人選，一方面讓更多反對派人士「入閘」，四處潑
污，企圖渾水摸魚，另一方面就是掩護「造王」目標，
以免其成為眾矢之的。
不過，反對派也留有一手，就是表示提名與最終投票

不一定是同一人，其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見，說明提
名漁翁撒網只為攪局，最終投票還是要集中。所以最後
一步，就是由戴耀廷發動所謂「全民投票」，製造「造
王」目標眾望所歸的印象，繼而要求反對派選委集中票
源，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這就是反對派的最新策略。
所以，在現階段反對派必定要如履薄冰，不能打草驚

蛇，讓「造王」目標「染黃」，為此莫乃光等人相繼出
來批評其不承諾撤銷人大「8．31」決定不能接受，《蘋
果日報》也借題發揮，大力攻擊其政綱，目的不過是一
場「周瑜打黃蓋」的「苦肉計」，企圖令外界以為反對
派已經改變了「造王」圖謀，改為支持梁國雄、胡國
興。但其實，反對派的策略從來沒有改變，「造王」反
中仍然是這場特首選舉的主軸。

何啟明 工聯會立法會勞工界議員

「合約工時」非「標準工時」

農曆年卅晚下
午，標準工時委
員會(委員會)向政
府提交報告，當
中有三項重點建
議：
1.不訂定標準

工時，反而建議由僱主與基層僱
員自行訂立「合約工時」；2. 基
層僱員可獲原有時薪的超時補
水，即超時補水的工資率為1:1；
3. 透過勞資官三方行業性小組，
讓僱主與僱員共同商討業界應有
的工時及超時補水幅度。勞工界
不接受、不承認委員會建議的
「合約工時」，不接受是因為方
向錯誤，不承認是因為合約工時
違反了委員會的勞資共識。
有人為「合約工時」講好說
話，認為是改善長工時問題的一
個進步，但原則和實際都告訴大
家，「合約工時」是走錯了方
向。
從原則而言，「標準工時」理

應是透過法律訂立一個時限，時
限可以周、月，甚至年計為準，
超出時限的工作，僱員可以獲得
額外補水，而補水金額應高於原
有薪金水平。勞工界爭取每周標
準工時44小時、加班補償為工半
(1:1.5)，以此作為改善權益的談判

基礎。如此安排，才有望扭轉現
時打工仔女面對的三個困局，一
是工時長、二是無償加班、三是
多勞「唔」多得。
可惜，委員會建議的「合約工

時」，並沒有立法訂定標準的工
時，而是純粹由老闆與基層僱員
自訂工作時數。老闆為了避開規
管和保障自己，必然會在合約中
寫上較長的工時。即使原本每周
工時44小時的工作，也會在合約
上列明較長的工時，例如訂明是
每周60工時，進一步令超時工作
合法化，打工仔女工時不減反
增，更無助於改變無償加班的事
實。一些本身工時已經很長的工
作崗位，例如保安員，每天工作
12小時、每周達72小時，建議的
「合約工時」無助他們減少工
時。
從實際而言，超時工作補水率

訂為1:1，在「合約工時」的框架
之下根本毫無意義。飲食業最能
反映有關情況。現時飲食業界即
使有訂立僱傭合約，合約工時多
寫明66小時，每星期工作6天，
每天11小時，工時非常長。即使
有超時補水1:1，但一日已經工作
了11小時，難道還要加班嗎？不
用回家休息嗎？同時，以1:1原有
工資水平作為超時工作補水，並

沒有誘因讓老闆減少要求僱員加
班。相信老闆寧願要求打工仔加
班，也不願意額外招聘人手。勞
工界只怕合約工時一旦實施，飲
食業和保安業的超長工時合約，
將會擴展至各行各業，令廣大僱
員的權益受損。
再者，整體建議的保障範圍只

局限於基層員工，令飽受加班之
苦的白領人士及高技術藍領打工
仔女完全無法受到保障。
標時委員會本有「3．18」共

識，內容包括「同意建議以立法
方式實施規管僱員工時的政
策」。然而，政府和資方以「合
約工時」取代「標準工時」，令
到勞方委員當時無可能不離開談
判桌。今日委員會的建議有違
「3．18」共識，我們不會承認
有關結果。
無論是白領階層還是基層員

工，一天也只有24小時，分配予
工作，就不能與家人和自己分
享。筆者是一位爸爸，更明白標
準工時的重要，如果因為工作而
錯失了寶寶成長的時光，錯失了
見證他走的第一步，錯失了他叫
的第一聲，會有多麼的遺憾！
希望政府能站在數百萬打工仔女

的角度着想，往真正的標準工時方
向立法，繼續改善勞工權益。


